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0號

                                     112年2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玟燕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張錦麗（局長）

訴訟代理人  張藏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之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申請部分均撤銷。

二、被告就原告民國109年6月15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

解作成行政處分。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15日向被告申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訴外人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

行家訪評估後，以109年7月27日新北社障字第1091397870號

函，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

「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

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

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其

中否准核定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部分（下稱系爭

否准部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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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

（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50條、身心障礙

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下稱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及身

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下稱核發辦

法)第7條等規定，被告所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時數是否足

夠，應以該時數能否滿足原告自立生活之各面向實際需求為

斷，故被告依法應踐行需求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

團隊確認評估結果、書面通知原告評估結果，以及由原告與

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等程序要求，並據此提供

原告之個人助理服務。然被告就系爭申請實際上完全未履行

上開程序，探求原告之實際需求，即遽然核定原告之個人助

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被告嗣後雖補行需求評估，但仍未完

足所有程序缺漏；況且，需求評估與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程

序要求，亦不得於處分作成後加以補正，是被告之核定程序

顯然牴觸上開規定，具有程序違法瑕疵，應予撤銷。

　⒉原告罹患嚴重肌肉萎縮症，導致肢體癱軟無力，在脖子及腰

部支撐力均不足之情況下，平時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移位與肢

體擺位、用餐、如廁與洗澡等各項生活所需，原則上必須每

小時均有人協助，而個人助理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之一環，其所提供之協助應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

需求為目標，故個人助理應提供協助之範圍具有高度彈性，

而遍及身心障礙者實現自立生活所需之各個面向，原告在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之居

家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項目受限、時數不足下，依照

身權法第50條及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規定為系爭申請，

被告本應依原告之自立生活需求，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

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方符憲法、國際人權公

約與身權法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被告僅以自身之財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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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僅具行政規則位階之補助辦理109年至110年身心障礙

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09年補助計畫）所設定固

定不變之補助上限每月60小時，作為核定原告個人助理服務

時數之唯一依據，無視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

庭署指出目前仍存在足夠之預算空間，而得使用於核定失能

程度較高之障礙者所需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被告亦於111

年11月28日修訂補助辦理111年至112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11年補助計畫)調高個人助理服務時數

及補助上限為每月80小時，專案申請每月最高為100小時，

迄今仍拒絕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

理服務時數，使原告在基本食物及營養需求、睡眠需求、衛

生健康需求、身心安全需求及與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醫療

服務之需求等面向上，皆明顯未獲得最低限度之滿足，亦未

斟酌原告於開案評估過程中所提出有關實現自立生活之實際

需求，已構成裁量怠惰，違反身權法及其子法規定，並牴觸

憲法第15條生存權及第22條健康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

第422號解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

公約）第19條規定，實屬違法，系爭否准部分應予撤銷。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後開請求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應作成再核給原告個人助理每月核

定時數684小時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服務辦法第2條第16款及第67條第2項規定及衛福部110年1

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釋可知，自立生活支持

服務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擁有生活自主決定權而辦理之服

務，該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

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提

供個人助理以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及參與社會的

人力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之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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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社會參與，並非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自行決定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之內容。而身心障礙者所需支持人力並非僅由單一

來源滿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係「協助」有自立

生活意願及想望之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所無法完成，且符合自

立生活計畫合目標之部分事項，並非提供身心障礙者「照

顧」服務。是原告非由相關機關依客觀事證以為評估決定，

僅依其主觀意願，而請求被告核給每月744小時（24小時／

日×31日）之個人助理時數，顯然誤解自立生活服務中個人

助理服務制度之本旨。

　⒉被告於原告提出系爭申請後，即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訪視評

估，填寫開案評估表，並考量原告雖非障礙等級之最高級

別，但已為其情形給予最高額度每月時數60小時之個人助理

時數補助，嗣被告為再次釐清原告之需求情形，再於109年9

月23日進行需求評估調查程序，並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需

求評估報告，詳細載明對於原告需求評估之相關因素，且以

109年10月28日新北社障字第1092076790號函通知原告（下

稱109年10月28日函）在案，足見被告確實有依核發辦法第7

條規定對原告進行需求評估。又被告相關資源分配與規劃，

係經新北市議會審議完成，並經新北市政府發布後更新為法

定預算，自不得再有相關調整，否則即有違法問題。況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中之個人助理僅係被告眾多社會福利事項中之

一項，倘就此採取任由身心障礙者主張並全數滿足之作法，

不僅被告自己預算無法支應，亦將排擠其他社會福利給付項

目，是被告本於權責，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與範

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

益，核屬於法有據。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申請之程序是否合法？有無裁量怠惰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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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

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原證5）、伊

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269

頁）、原處分（原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原證1、訴

願卷第35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

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依法

作成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與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所作行

政處分違法性審查之撤銷訴訟不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

得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事實審法院言詞

辯論程序終結時之事實狀態的變更，以及法律審法院裁判時

之法律狀態的變更，均應綜合加以考量，以為判斷。裁判基

準時決定後，將在此基準時點以前所發生之事實及法律狀態

的變化納入考慮範圍，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

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

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

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

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身權

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

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

特制定本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主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後，籌組專業團隊進行需求評估。（第2項）前項需求評

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庭經濟情況、照顧

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為之。（第

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

評估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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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及服務。（第4項）第1項評估作業得併同前條鑑定作業辦

理，有關評估作業與鑑定作業併同辦理事宜、評估專業團隊

人員資格條件、評估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50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

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

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

生活重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

輔導。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七、家庭托顧。八、課後照

顧。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

照顧之服務。」第51條第2項規定：「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

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

就其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理規範等

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

　⒊衛福部依身權法第7條第4項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12日修

正、104年7月11日起施行之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第1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本法第50

條個人照顧服務、第51條家庭照顧者服務及第71條經濟補助

需求時，應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

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服務或

進行轉介。（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除另有規定外，應於

需求訪談後依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為之。身心障礙者

需求評估訪談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如附表一、

二。」又衛福部依身權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授權規定，於104

年5月20日修正之服務辦法第69條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內容如下：一、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包括個人生活

協助服務、財務及時間管理、交通及輔具資訊協助。二、合

適住所之協助及提供，包括協助住所租賃、無障礙環境改

善。三、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四、健康支持服務，包

括保健諮詢、陪同就醫。五、同儕支持。六、社會資源連結

及協助，包括就業支持、就學及經濟協助、專業服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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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自立生活相關支持。」第70條第1項規定：「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應符合各身心障礙類別需求，得視需求由同儕支持

員、個人助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之團隊提供

服務，並聘專任或特約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第71條規定：

「（第1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

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

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

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第2項）個人助理應提

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且不得

以外籍看護工遴用。」可知，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

者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時，依法應先進行需求評估，並

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且應依

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

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

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且

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

協助。

　⒋障權公約（CRPD）已因障權公約施行法於103年8月20日公

布、103年12月3日起施行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

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障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參照），適用障權公約規定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障權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

權利委員會（下稱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障權公約施

行法第3條規定參照），包括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建

議，對國家報告之審查，以及接受個人申訴之處理等各類意

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立法理由參照）。是障權公約於

我國具有內國法之效力，各機關於行使其職權時，有適用障

權公約之義務；於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亦應力求合乎障權

公約人權保障之意旨，是法院於個案中探究基本權利內涵、

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時，自得以障權公約之規範意旨、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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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以及國際審查委員會（IRC）

對國家報告之審查意見，作為依據。

　⒌障權公約第1條第1項宗旨規定：「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

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3條一般原

則規定：「本公約之原則是：（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

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

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

均等；（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

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

之權利。」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第3項規定：「為促進平等與

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

對待（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按：我國官方版本翻譯

為合理之對待，宜翻譯為「合理調整」）。」第2條定義規

定：「……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

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合理之對待”（合理調整）是

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

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

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19條自

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規定：「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

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

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

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

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

與何人一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

（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

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

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

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

求。」可知，為使身心障礙者能融入社會，與其他人平等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基礎上享受人權，應給予身心障礙者所需之協助、服務與支

持，且此種合理調整為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之權利，並非恩

給；又個人協助之目的在於提供身心障礙者在如同無障礙限

制之情況下，能自己完成工作及活動所需之支持，身心障礙

者為達到自立生活所需之所有工作及活動均可尋求個人協

助。

　⒍關於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障權委員會第5

號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提到，身心障礙者在過去始終被否認

個人選擇及控制生活層面之自由，支持服務往往侷限於特定

之生活安排，社區基礎建設亦非採用通用設計，資源過度投

入在機構，而非發展建立讓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之可

能性，其結果便是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只能依賴家庭、被

機構化，走向孤立及隔絕（第1段參照）。障權公約第19條

認可所有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

可以自由選擇及控制其生活。此條文之基礎在於，所有人類

擁有平等之尊嚴及權利，且所有生命均具有相同價值此一核

心之人權原則（第2段參照）。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活並融入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在本號意見中，對

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於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

理服務部分亦詳細說明，個人助理係指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使

用者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個人助理必須依照身心障

礙者個別化之標準提供，並由身心障礙者自己掌控，資金配

置亦應建立在個別需求者之鑑別及不同環境條件之上，並對

身心障礙者個人化服務不可導致預算編列之減少，或使用者

負擔之加重〔第16段（d）i參照〕。身心障礙者必須能自由

根據其生活環境及偏好，選擇對個人助理之掌控程度，即便

在作為個人助理之僱用者責任已透過契約委外之情況下，身

心障礙者始終應為關於服務提供任何決定之決策中心，並應

隨時詢問並尊重其個人偏好，對於個人助理之掌控亦應考量

透過支持性輔助之可能性〔第16段（d）iv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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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國際審查委員會（IRC）於111年8月6日通過之中華民國（臺

灣）障權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就障權

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

到我國在109年開始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專案財源補助，以推

動「多元社區生活」服務模式，並發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及

多元生活選擇之專案計畫，以幫助社會心理障礙者重返社區

生活（第84段參照），但對國家依靠使用財源不穩定之公益

彩券回饋金來支持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服務非常有限，不同

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協調，且往往忽視服務需求者之願望等情

況表示關注（第85段b、c參照），並建議我國擴大提供個人

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確保協調

不同部門與部會之間的支持與服務，包括在轉銜時期，如從

教育到就業，或從家庭住宅到個人住宅、確保對自立生活之

資金財源不是依靠公益彩券回饋金，而是成為官方預算撥款

等（第86段b、e、g參照）。

　⒏準此，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

個人助理服務時，自當參照前述障權公約規定、一般性意見

及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之意旨，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協調不

同部門及部會間之支持與服務，提供其自立生活所需且以其

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

之控制，並應根據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

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適時進行合理調整，以確保所有類別、

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均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

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於服務辦法第71條規定「依其需求提

供24小時服務」之解釋上，亦應以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為

依歸，尚非得逕為每月提供若干小時服務之上限規定。

　㈢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部分，已為合法之申請：

　⒈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末固記載

「每月申請個人助理使用時數589小時」，並由原告於申請

人簽名欄用印（本院卷一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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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然通觀原告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全文

（原證5）之記載，可知原告為系爭申請時，於「四、我想

改變的事」項下，即表達全天24小時有人力陪伴，改善生活

品質，達成短、中、長期具體目標之期待生活型態之個人助

理需求，並於「五、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運用規劃」項下

之「個人助理協助項目」欄明確表明扣除「二、福利服務的

使用情形」項下「居家服務使用情形」欄所臚列每月已使用

衛生局所核定長照服務之詳細時間及項目，以及短期自費人

力服務之時間及項目後，期望其餘時間皆能有個人助理陪

伴，且詳列所需個人助理協助時間及項目等語。足見原告於

系爭申請時之真意，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部分，

係申請全日24小時之個人助理服務，應認原告就每月744小

時個人助理時數之申請部分，於109年6月15日申請時已為合

法之申請。是被告主張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之744小時個人

助理時數，屬行政程序階段所未提出之請求事項一節（本院

卷四第158頁），難認可採。

　㈣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應屬違

法：

　⒈身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

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又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28日新北府社秘字第104126

9998號公告：「本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劃分予本府社會

局及本市各區公所執行……，均自104年7月24日生效。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劃分予本府

社會局執行。……附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

本府權限事項：個人照顧服務，劃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是新北市政府就身權法第50條所定有關身心障礙者

個人照顧服務事項之權限，業委任被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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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因肌肉病變，生活無法自理，全日須他人照顧，並領有

類別第七類、等級重度之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9年6月15日

向被告提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系爭申請，案經

被告委託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原證7）、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

服務計畫（本院卷一第51頁）、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

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

定。

　⒊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所定個人助理時數補助上

限，已牴觸母法規定，且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

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

　⑴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109年補

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其中就個人助理支持服務部分規

定：「……陸、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

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玖、補助

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

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本院卷一第11

7、122頁）及「……柒、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

……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

……壹拾、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

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及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

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

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本院卷四第323頁）。其規

定個人助理補助以每月一定時數為上限，而非依身心障礙者

之具體需求評估結果，已牴觸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

法第71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意旨。

　⑵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係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評估，伊

甸基金會社工員於109年6月15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

後，於開案評估表記載：「……肆、綜合評估與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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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需求、處遇目標策略）：一、服務使用者狀況（含身

心理、社會支持評估）摘要：⒈服務對象罹患肌肉萎縮症，

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

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服務對象大

多時間倚靠客廳木桌（需用右手支撐頭部，如頭部不慎滑落

失去支撐，服務對象無法自行將頭部仰起、自行調整姿

勢），生活起居包括進食、如廁、睡眠等多待在此解決。⒉

服務對象有使用居家服務，目前長照等級為第8級，每月額

度為36,180元，加上衛生局專簽每年307,920元，平均每月

額度為61,840元，服務單位為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伊甸基

金會，服務項目為：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家環境改

善、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協助沐浴、如

廁、穿換衣物、進食、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

上下床、陪同散步。⒊服務對象運用現有資源能力良好，可

自行聯結社區及福利資源，且具有社區生活經驗，對於生活

模式有其想法及喜好，受限肢體狀況及整體生活作息習慣較

難改變，現因肢體障礙限制，基本生活所需、社區參與等皆

要他人協助。二、服務使用者與案家屬期待／需求：服務對

象希望透過個人助理能夠增加其生活安排自主性，現階段需

要24小時有人力服務，包括居家陪伴以及夜間陪伴，待身體

及精神獲得充分休息後，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購物，

再逐步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最終目標是能穩定由個人助理

陪同外出參加藝文活動、擔任志工。三、自立生活支持計畫

規劃：個人助理服務：服務對象24小時皆需有人力服務，依

據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契約書內容，申

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60小時為上限，此60小時提供服務

對象於社區自立生活必要之協助（居家陪伴、移位、翻身

等），個人助理服務頻率及內容依據服務對象需求自行規劃

運用。……伍、審核結果：符合開案資格，予以開案。」等

語，被告並於該開案評估表末填載：「社會局核定李玟燕君

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本院卷一第268-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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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被告於109年7月27日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

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

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等語

（本院卷一第271頁），亦即否准逾60小時以上之原告申請

時數。

　⑷被告於109年9月23日派員至原告家中進行原告福利與服務需

求之訪視評估（乙證45、46、47），經109年9月30日第二階

段專業團隊審查會議確認，建議原告使用之福利服務項目為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告以109年10月28日函檢送該需求評

估結果通知予原告（乙證51）。

　⑸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後，迄

未為任何變動等情，亦據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陳明（本院卷

四第364頁）在卷。

　⑹由上述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之歷程可

知，被告所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並非依原告需求評估結果，

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之自立生活計畫而來，而係被

告依伊甸基金會社工員之開案評估結果，以及被告109年服

務計畫之申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補助上限規定，即逕予核

定，顯未依法循序踐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

果，亦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又非依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

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再由被告審查核定之正

當程序，已屬違法，此不因被告事後派員至原告家中補進行

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並以書面通知原告

之程序，而可謂該法定程序之欠缺已經補正。

　⒋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之申請，亦有裁量怠惰之瑕疵：

　⑴自立生活服務係100年2月1日修正身權法第50條時所新增，

開辦初期衛福部參酌財政預算及整理資源分配情形，於101

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經費核定表中，

敘明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6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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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惟103年起於核定

表中已無再規定上開補助時數上限內容，且因個人助理服務

屬地方政府主責之法定服務，除中央補助款外，地方政府亦

須編列相對應自籌款，爰個人助理時數範圍，係由地方政府

視其財政及整體資源，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其

個人助理服務個助時數等情，有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

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本院卷二第338頁）足憑。

　⑵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之109年

及111年補助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

顧服務，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

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

案申請為100小時），已如前述。雖能滿足部分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協助需求，有助於落實身心障礙者追求

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然上開補助計畫之時數配

置，並非建立在不同類別及等級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之

上，尤其對於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

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

助，而有24小時人力協助需求之原告而言，上開時數顯然無

法滿足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每月各項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而

使原告無法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同樣享有或行使於社區

中生活之平等權利。

　⑶原告既有自立生活之意願及目標，並先後經被告委託之伊甸

基金會進行家訪開案評估、被告進行需求評估結果，均經建

議使用個人助理之支持性服務，並有24小時各項人力協助服

務之需求，亦如前述。則被告就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核

定為裁量時，自當參照前述憲法增修條文、身權法及其子

法、障權公約規定，以及障權公約一般性意見、國家報告審

查意見等意旨，以原告為主體及決策中心，尊重原告本身意

願與偏好，盤整、協調各機關提供之福利服務資源（例如已

有之長照服務資源有無替代性等），評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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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並於合理之健康與安全要求下，與原告進行對

話，彼此協商予以調整之可能性，除非造成過度負擔（此須

由被告舉證），否則個人助理必須依照原告之個別化標準，

並能滿足原告自立生活需求之方式提供。經核被告僅以109

年補助計畫之預算規模，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

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顯未就上開應審酌之各個面向

予以衡酌而為適法之裁量，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系爭否准部分既有上開違法情事，訴

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惟

因被告除已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外，應再核

給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助理時數若干，尚待被告踐行應

行之法定程序，並為適法裁量後決定，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

作成如聲明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

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意旨，原告在請求命被告遵

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至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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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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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0號
                                     112年2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玟燕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張錦麗（局長）
訴訟代理人  張藏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申請部分均撤銷。
二、被告就原告民國109年6月15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行政處分。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15日向被告申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訴外人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以109年7月27日新北社障字第1091397870號函，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其中否准核定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部分（下稱系爭否准部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50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下稱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及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下稱核發辦法)第7條等規定，被告所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時數是否足夠，應以該時數能否滿足原告自立生活之各面向實際需求為斷，故被告依法應踐行需求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書面通知原告評估結果，以及由原告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等程序要求，並據此提供原告之個人助理服務。然被告就系爭申請實際上完全未履行上開程序，探求原告之實際需求，即遽然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被告嗣後雖補行需求評估，但仍未完足所有程序缺漏；況且，需求評估與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程序要求，亦不得於處分作成後加以補正，是被告之核定程序顯然牴觸上開規定，具有程序違法瑕疵，應予撤銷。
　⒉原告罹患嚴重肌肉萎縮症，導致肢體癱軟無力，在脖子及腰部支撐力均不足之情況下，平時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移位與肢體擺位、用餐、如廁與洗澡等各項生活所需，原則上必須每小時均有人協助，而個人助理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一環，其所提供之協助應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需求為目標，故個人助理應提供協助之範圍具有高度彈性，而遍及身心障礙者實現自立生活所需之各個面向，原告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之居家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項目受限、時數不足下，依照身權法第50條及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規定為系爭申請，被告本應依原告之自立生活需求，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方符憲法、國際人權公約與身權法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被告僅以自身之財政評估，以僅具行政規則位階之補助辦理109年至110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09年補助計畫）所設定固定不變之補助上限每月60小時，作為核定原告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之唯一依據，無視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指出目前仍存在足夠之預算空間，而得使用於核定失能程度較高之障礙者所需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被告亦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補助辦理111年至112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11年補助計畫)調高個人助理服務時數及補助上限為每月80小時，專案申請每月最高為100小時，迄今仍拒絕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使原告在基本食物及營養需求、睡眠需求、衛生健康需求、身心安全需求及與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醫療服務之需求等面向上，皆明顯未獲得最低限度之滿足，亦未斟酌原告於開案評估過程中所提出有關實現自立生活之實際需求，已構成裁量怠惰，違反身權法及其子法規定，並牴觸憲法第15條生存權及第22條健康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422號解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約）第19條規定，實屬違法，系爭否准部分應予撤銷。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後開請求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應作成再核給原告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84小時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服務辦法第2條第16款及第67條第2項規定及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釋可知，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擁有生活自主決定權而辦理之服務，該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提供個人助理以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及參與社會的人力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之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社會參與，並非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自行決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內容。而身心障礙者所需支持人力並非僅由單一來源滿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係「協助」有自立生活意願及想望之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所無法完成，且符合自立生活計畫合目標之部分事項，並非提供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是原告非由相關機關依客觀事證以為評估決定，僅依其主觀意願，而請求被告核給每月744小時（24小時／日×31日）之個人助理時數，顯然誤解自立生活服務中個人助理服務制度之本旨。
　⒉被告於原告提出系爭申請後，即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訪視評估，填寫開案評估表，並考量原告雖非障礙等級之最高級別，但已為其情形給予最高額度每月時數60小時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嗣被告為再次釐清原告之需求情形，再於109年9月23日進行需求評估調查程序，並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需求評估報告，詳細載明對於原告需求評估之相關因素，且以109年10月28日新北社障字第1092076790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9年10月28日函）在案，足見被告確實有依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對原告進行需求評估。又被告相關資源分配與規劃，係經新北市議會審議完成，並經新北市政府發布後更新為法定預算，自不得再有相關調整，否則即有違法問題。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之個人助理僅係被告眾多社會福利事項中之一項，倘就此採取任由身心障礙者主張並全數滿足之作法，不僅被告自己預算無法支應，亦將排擠其他社會福利給付項目，是被告本於權責，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核屬於法有據。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申請之程序是否合法？有無裁量怠惰之瑕疵？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原證5）、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269頁）、原處分（原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原證1、訴願卷第35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依法作成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與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所作行政處分違法性審查之撤銷訴訟不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時之事實狀態的變更，以及法律審法院裁判時之法律狀態的變更，均應綜合加以考量，以為判斷。裁判基準時決定後，將在此基準時點以前所發生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的變化納入考慮範圍，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身權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主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籌組專業團隊進行需求評估。（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庭經濟情況、照顧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為之。（第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評估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務。（第4項）第1項評估作業得併同前條鑑定作業辦理，有關評估作業與鑑定作業併同辦理事宜、評估專業團隊人員資格條件、評估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5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生活重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輔導。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七、家庭托顧。八、課後照顧。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第51條第2項規定：「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就其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理規範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
　⒊衛福部依身權法第7條第4項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12日修正、104年7月11日起施行之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本法第50條個人照顧服務、第51條家庭照顧者服務及第71條經濟補助需求時，應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服務或進行轉介。（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除另有規定外，應於需求訪談後依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為之。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訪談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如附表一、二。」又衛福部依身權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20日修正之服務辦法第69條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如下：一、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包括個人生活協助服務、財務及時間管理、交通及輔具資訊協助。二、合適住所之協助及提供，包括協助住所租賃、無障礙環境改善。三、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四、健康支持服務，包括保健諮詢、陪同就醫。五、同儕支持。六、社會資源連結及協助，包括就業支持、就學及經濟協助、專業服務。七、其他自立生活相關支持。」第70條第1項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符合各身心障礙類別需求，得視需求由同儕支持員、個人助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之團隊提供服務，並聘專任或特約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第71條規定：「（第1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第2項）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且不得以外籍看護工遴用。」可知，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時，依法應先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且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且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
　⒋障權公約（CRPD）已因障權公約施行法於103年8月20日公布、103年12月3日起施行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參照），適用障權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障權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下稱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參照），包括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建議，對國家報告之審查，以及接受個人申訴之處理等各類意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立法理由參照）。是障權公約於我國具有內國法之效力，各機關於行使其職權時，有適用障權公約之義務；於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亦應力求合乎障權公約人權保障之意旨，是法院於個案中探究基本權利內涵、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時，自得以障權公約之規範意旨、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以及國際審查委員會（IRC）對國家報告之審查意見，作為依據。
　⒌障權公約第1條第1項宗旨規定：「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3條一般原則規定：「本公約之原則是：（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均等；（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第3項規定：「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按：我國官方版本翻譯為合理之對待，宜翻譯為「合理調整」）。」第2條定義規定：「……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合理之對待”（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規定：「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可知，為使身心障礙者能融入社會，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受人權，應給予身心障礙者所需之協助、服務與支持，且此種合理調整為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之權利，並非恩給；又個人協助之目的在於提供身心障礙者在如同無障礙限制之情況下，能自己完成工作及活動所需之支持，身心障礙者為達到自立生活所需之所有工作及活動均可尋求個人協助。
　⒍關於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障權委員會第5號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提到，身心障礙者在過去始終被否認個人選擇及控制生活層面之自由，支持服務往往侷限於特定之生活安排，社區基礎建設亦非採用通用設計，資源過度投入在機構，而非發展建立讓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之可能性，其結果便是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只能依賴家庭、被機構化，走向孤立及隔絕（第1段參照）。障權公約第19條認可所有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及控制其生活。此條文之基礎在於，所有人類擁有平等之尊嚴及權利，且所有生命均具有相同價值此一核心之人權原則（第2段參照）。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在本號意見中，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於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部分亦詳細說明，個人助理係指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使用者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個人助理必須依照身心障礙者個別化之標準提供，並由身心障礙者自己掌控，資金配置亦應建立在個別需求者之鑑別及不同環境條件之上，並對身心障礙者個人化服務不可導致預算編列之減少，或使用者負擔之加重〔第16段（d）i參照〕。身心障礙者必須能自由根據其生活環境及偏好，選擇對個人助理之掌控程度，即便在作為個人助理之僱用者責任已透過契約委外之情況下，身心障礙者始終應為關於服務提供任何決定之決策中心，並應隨時詢問並尊重其個人偏好，對於個人助理之掌控亦應考量透過支持性輔助之可能性〔第16段（d）iv參照〕。
  ⒎國際審查委員會（IRC）於111年8月6日通過之中華民國（臺灣）障權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就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我國在109年開始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專案財源補助，以推動「多元社區生活」服務模式，並發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及多元生活選擇之專案計畫，以幫助社會心理障礙者重返社區生活（第84段參照），但對國家依靠使用財源不穩定之公益彩券回饋金來支持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服務非常有限，不同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協調，且往往忽視服務需求者之願望等情況表示關注（第85段b、c參照），並建議我國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確保協調不同部門與部會之間的支持與服務，包括在轉銜時期，如從教育到就業，或從家庭住宅到個人住宅、確保對自立生活之資金財源不是依靠公益彩券回饋金，而是成為官方預算撥款等（第86段b、e、g參照）。
　⒏準此，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服務時，自當參照前述障權公約規定、一般性意見及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之意旨，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協調不同部門及部會間之支持與服務，提供其自立生活所需且以其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之控制，並應根據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適時進行合理調整，以確保所有類別、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均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於服務辦法第71條規定「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之解釋上，亦應以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為依歸，尚非得逕為每月提供若干小時服務之上限規定。
　㈢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部分，已為合法之申請：
　⒈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末固記載「每月申請個人助理使用時數589小時」，並由原告於申請人簽名欄用印（本院卷一第54頁）。
　⒉然通觀原告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全文（原證5）之記載，可知原告為系爭申請時，於「四、我想改變的事」項下，即表達全天24小時有人力陪伴，改善生活品質，達成短、中、長期具體目標之期待生活型態之個人助理需求，並於「五、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運用規劃」項下之「個人助理協助項目」欄明確表明扣除「二、福利服務的使用情形」項下「居家服務使用情形」欄所臚列每月已使用衛生局所核定長照服務之詳細時間及項目，以及短期自費人力服務之時間及項目後，期望其餘時間皆能有個人助理陪伴，且詳列所需個人助理協助時間及項目等語。足見原告於系爭申請時之真意，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部分，係申請全日24小時之個人助理服務，應認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之申請部分，於109年6月15日申請時已為合法之申請。是被告主張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之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屬行政程序階段所未提出之請求事項一節（本院卷四第158頁），難認可採。
　㈣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應屬違法：
　⒈身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又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28日新北府社秘字第1041269998號公告：「本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及本市各區公所執行……，均自104年7月24日生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執行。……附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本府權限事項：個人照顧服務，劃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是新北市政府就身權法第50條所定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事項之權限，業委任被告執行。
　⒉原告因肌肉病變，生活無法自理，全日須他人照顧，並領有類別第七類、等級重度之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提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原證7）、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本院卷一第51頁）、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⒊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所定個人助理時數補助上限，已牴觸母法規定，且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
　⑴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其中就個人助理支持服務部分規定：「……陸、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玖、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本院卷一第117、122頁）及「……柒、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壹拾、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及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本院卷四第323頁）。其規定個人助理補助以每月一定時數為上限，而非依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求評估結果，已牴觸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71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意旨。
　⑵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係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評估，伊甸基金會社工員於109年6月15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於開案評估表記載：「……肆、綜合評估與處遇計畫（主要需求、處遇目標策略）：一、服務使用者狀況（含身心理、社會支持評估）摘要：⒈服務對象罹患肌肉萎縮症，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服務對象大多時間倚靠客廳木桌（需用右手支撐頭部，如頭部不慎滑落失去支撐，服務對象無法自行將頭部仰起、自行調整姿勢），生活起居包括進食、如廁、睡眠等多待在此解決。⒉服務對象有使用居家服務，目前長照等級為第8級，每月額度為36,180元，加上衛生局專簽每年307,920元，平均每月額度為61,840元，服務單位為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伊甸基金會，服務項目為：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家環境改善、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協助沐浴、如廁、穿換衣物、進食、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上下床、陪同散步。⒊服務對象運用現有資源能力良好，可自行聯結社區及福利資源，且具有社區生活經驗，對於生活模式有其想法及喜好，受限肢體狀況及整體生活作息習慣較難改變，現因肢體障礙限制，基本生活所需、社區參與等皆要他人協助。二、服務使用者與案家屬期待／需求：服務對象希望透過個人助理能夠增加其生活安排自主性，現階段需要24小時有人力服務，包括居家陪伴以及夜間陪伴，待身體及精神獲得充分休息後，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購物，再逐步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最終目標是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參加藝文活動、擔任志工。三、自立生活支持計畫規劃：個人助理服務：服務對象24小時皆需有人力服務，依據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契約書內容，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60小時為上限，此60小時提供服務對象於社區自立生活必要之協助（居家陪伴、移位、翻身等），個人助理服務頻率及內容依據服務對象需求自行規劃運用。……伍、審核結果：符合開案資格，予以開案。」等語，被告並於該開案評估表末填載：「社會局核定李玟燕君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本院卷一第268-269頁）。
　⑶被告於109年7月27日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等語（本院卷一第271頁），亦即否准逾60小時以上之原告申請時數。
　⑷被告於109年9月23日派員至原告家中進行原告福利與服務需求之訪視評估（乙證45、46、47），經109年9月30日第二階段專業團隊審查會議確認，建議原告使用之福利服務項目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告以109年10月28日函檢送該需求評估結果通知予原告（乙證51）。
　⑸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後，迄未為任何變動等情，亦據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陳明（本院卷四第364頁）在卷。
　⑹由上述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之歷程可知，被告所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並非依原告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之自立生活計畫而來，而係被告依伊甸基金會社工員之開案評估結果，以及被告109年服務計畫之申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補助上限規定，即逕予核定，顯未依法循序踐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亦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又非依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再由被告審查核定之正當程序，已屬違法，此不因被告事後派員至原告家中補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並以書面通知原告之程序，而可謂該法定程序之欠缺已經補正。
　⒋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亦有裁量怠惰之瑕疵：
　⑴自立生活服務係100年2月1日修正身權法第50條時所新增，開辦初期衛福部參酌財政預算及整理資源分配情形，於101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經費核定表中，敘明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60小時、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惟103年起於核定表中已無再規定上開補助時數上限內容，且因個人助理服務屬地方政府主責之法定服務，除中央補助款外，地方政府亦須編列相對應自籌款，爰個人助理時數範圍，係由地方政府視其財政及整體資源，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其個人助理服務個助時數等情，有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本院卷二第338頁）足憑。
　⑵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之109年及111年補助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已如前述。雖能滿足部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協助需求，有助於落實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然上開補助計畫之時數配置，並非建立在不同類別及等級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之上，尤其對於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而有24小時人力協助需求之原告而言，上開時數顯然無法滿足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每月各項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而使原告無法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同樣享有或行使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
　⑶原告既有自立生活之意願及目標，並先後經被告委託之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開案評估、被告進行需求評估結果，均經建議使用個人助理之支持性服務，並有24小時各項人力協助服務之需求，亦如前述。則被告就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核定為裁量時，自當參照前述憲法增修條文、身權法及其子法、障權公約規定，以及障權公約一般性意見、國家報告審查意見等意旨，以原告為主體及決策中心，尊重原告本身意願與偏好，盤整、協調各機關提供之福利服務資源（例如已有之長照服務資源有無替代性等），評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之可行性，並於合理之健康與安全要求下，與原告進行對話，彼此協商予以調整之可能性，除非造成過度負擔（此須由被告舉證），否則個人助理必須依照原告之個別化標準，並能滿足原告自立生活需求之方式提供。經核被告僅以109年補助計畫之預算規模，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顯未就上開應審酌之各個面向予以衡酌而為適法之裁量，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系爭否准部分既有上開違法情事，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惟因被告除已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外，應再核給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助理時數若干，尚待被告踐行應行之法定程序，並為適法裁量後決定，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作成如聲明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意旨，原告在請求命被告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0號
                                     112年2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玟燕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張錦麗（局長）
訴訟代理人  張藏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之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申請部分均撤銷。
二、被告就原告民國109年6月15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
    解作成行政處分。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15日向被告申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訴外人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
    行家訪評估後，以109年7月27日新北社障字第1091397870號
    函，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
    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
    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
    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其中否
    准核定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部分（下稱系爭否准
    部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11月16日新
    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
    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50條、身心障礙
    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下稱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及身
    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下稱核發辦
    法)第7條等規定，被告所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時數是否足夠
    ，應以該時數能否滿足原告自立生活之各面向實際需求為斷
    ，故被告依法應踐行需求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
    隊確認評估結果、書面通知原告評估結果，以及由原告與同
    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等程序要求，並據此提供原
    告之個人助理服務。然被告就系爭申請實際上完全未履行上
    開程序，探求原告之實際需求，即遽然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
    每月時數為60小時，被告嗣後雖補行需求評估，但仍未完足
    所有程序缺漏；況且，需求評估與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程序
    要求，亦不得於處分作成後加以補正，是被告之核定程序顯
    然牴觸上開規定，具有程序違法瑕疵，應予撤銷。
　⒉原告罹患嚴重肌肉萎縮症，導致肢體癱軟無力，在脖子及腰
    部支撐力均不足之情況下，平時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移位與肢
    體擺位、用餐、如廁與洗澡等各項生活所需，原則上必須每
    小時均有人協助，而個人助理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之一環，其所提供之協助應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
    需求為目標，故個人助理應提供協助之範圍具有高度彈性，
    而遍及身心障礙者實現自立生活所需之各個面向，原告在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之居
    家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項目受限、時數不足下，依照
    身權法第50條及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規定為系爭申請，
    被告本應依原告之自立生活需求，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
    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方符憲法、國際人權公
    約與身權法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被告僅以自身之財政評估
    ，以僅具行政規則位階之補助辦理109年至110年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09年補助計畫）所設定固定
    不變之補助上限每月60小時，作為核定原告個人助理服務時
    數之唯一依據，無視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
    署指出目前仍存在足夠之預算空間，而得使用於核定失能程
    度較高之障礙者所需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被告亦於111年1
    1月28日修訂補助辦理111年至112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計畫(下稱111年補助計畫)調高個人助理服務時數及
    補助上限為每月80小時，專案申請每月最高為100小時，迄
    今仍拒絕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
    服務時數，使原告在基本食物及營養需求、睡眠需求、衛生
    健康需求、身心安全需求及與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醫療服
    務之需求等面向上，皆明顯未獲得最低限度之滿足，亦未斟
    酌原告於開案評估過程中所提出有關實現自立生活之實際需
    求，已構成裁量怠惰，違反身權法及其子法規定，並牴觸憲
    法第15條生存權及第22條健康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
    422號解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
    約）第19條規定，實屬違法，系爭否准部分應予撤銷。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後開請求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應作成再核給原告個人助理每月核
    定時數684小時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服務辦法第2條第16款及第67條第2項規定及衛福部110年10
    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釋可知，自立生活支持服
    務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擁有生活自主決定權而辦理之服務，
    該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
    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提供個
    人助理以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及參與社會的人力
    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之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社會參與，並非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自行決定自立生活支持
    服務之內容。而身心障礙者所需支持人力並非僅由單一來源
    滿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係「協助」有自立生活
    意願及想望之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所無法完成，且符合自立生
    活計畫合目標之部分事項，並非提供身心障礙者「照顧」服
    務。是原告非由相關機關依客觀事證以為評估決定，僅依其
    主觀意願，而請求被告核給每月744小時（24小時／日×31日
    ）之個人助理時數，顯然誤解自立生活服務中個人助理服務
    制度之本旨。
　⒉被告於原告提出系爭申請後，即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訪視評
    估，填寫開案評估表，並考量原告雖非障礙等級之最高級別
    ，但已為其情形給予最高額度每月時數60小時之個人助理時
    數補助，嗣被告為再次釐清原告之需求情形，再於109年9月
    23日進行需求評估調查程序，並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需求
    評估報告，詳細載明對於原告需求評估之相關因素，且以10
    9年10月28日新北社障字第1092076790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
    09年10月28日函）在案，足見被告確實有依核發辦法第7條
    規定對原告進行需求評估。又被告相關資源分配與規劃，係
    經新北市議會審議完成，並經新北市政府發布後更新為法定
    預算，自不得再有相關調整，否則即有違法問題。況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中之個人助理僅係被告眾多社會福利事項中之一
    項，倘就此採取任由身心障礙者主張並全數滿足之作法，不
    僅被告自己預算無法支應，亦將排擠其他社會福利給付項目
    ，是被告本於權責，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與範圍
    ，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
    ，核屬於法有據。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申請之程序是否合法？有無裁量怠惰之瑕疵？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
    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原證5）、伊
    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269頁
    ）、原處分（原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原證1、訴願
    卷第35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
    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依法
    作成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與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所作行
    政處分違法性審查之撤銷訴訟不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
    得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事實審法院言詞
    辯論程序終結時之事實狀態的變更，以及法律審法院裁判時
    之法律狀態的變更，均應綜合加以考量，以為判斷。裁判基
    準時決定後，將在此基準時點以前所發生之事實及法律狀態
    的變化納入考慮範圍，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
    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
    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
    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
    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身權法
    第1條規定：「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
    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
    制定本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主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
    ，籌組專業團隊進行需求評估。（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
    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庭經濟情況、照顧服務
    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為之。（第3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評估
    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
    服務。（第4項）第1項評估作業得併同前條鑑定作業辦理，
    有關評估作業與鑑定作業併同辦理事宜、評估專業團隊人員
    資格條件、評估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50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
    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
    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生活
    重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輔導
    。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七、家庭托顧。八、課後照顧。
    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
    之服務。」第51條第2項規定：「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就其
    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理規範等事項
    ，訂定辦法管理之。」
　⒊衛福部依身權法第7條第4項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12日修正
    、104年7月11日起施行之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第1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本法第50條個
    人照顧服務、第51條家庭照顧者服務及第71條經濟補助需求
    時，應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服務或進行轉
    介。（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除另有規定外，應於需求訪
    談後依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為之。身心障礙者需求評
    估訪談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如附表一、二。」又
    衛福部依身權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20
    日修正之服務辦法第69條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如
    下：一、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包括個人生活協助服務
    、財務及時間管理、交通及輔具資訊協助。二、合適住所之
    協助及提供，包括協助住所租賃、無障礙環境改善。三、社
    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四、健康支持服務，包括保健諮詢
    、陪同就醫。五、同儕支持。六、社會資源連結及協助，包
    括就業支持、就學及經濟協助、專業服務。七、其他自立生
    活相關支持。」第70條第1項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
    符合各身心障礙類別需求，得視需求由同儕支持員、個人助
    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之團隊提供服務，並聘
    專任或特約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第71條規定：「（第1項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
    儕支持員共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
    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
    求提供24小時服務。（第2項）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
    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且不得以外籍看護工
    遴用。」可知，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內容時，依法應先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
    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且應依需求評估結果
    ，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
    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
    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且個人助理應提
    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
　⒋障權公約（CRPD）已因障權公約施行法於103年8月20日公布
    、103年12月3日起施行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所
    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
    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參照），適用障權公約規定之法規
    及行政措施，應參照障權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
    委員會（下稱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障權公約施行法
    第3條規定參照），包括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建議，
    對國家報告之審查，以及接受個人申訴之處理等各類意見（
    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立法理由參照）。是障權公約於我國
    具有內國法之效力，各機關於行使其職權時，有適用障權公
    約之義務；於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亦應力求合乎障權公約
    人權保障之意旨，是法院於個案中探究基本權利內涵、審查
    行政處分合法性時，自得以障權公約之規範意旨、障權委員
    會對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以及國際審查委員會（IRC）對國
    家報告之審查意見，作為依據。
　⒌障權公約第1條第1項宗旨規定：「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
    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3條一般原則
    規定：「本公約之原則是：（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
    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c）
    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
    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均等
    ；（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
    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
    利。」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第3項規定：「為促進平等與消除
    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按：我國官方版本翻譯為合
    理之對待，宜翻譯為「合理調整」）。」第2條定義規定：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
    供合理之對待；……“合理之對待”（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
    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
    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
    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
    社區規定：「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
    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
    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
    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
    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起生
    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b）身心障礙者
    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
    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
    於社區之外；（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
    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可知，為使身心障
    礙者能融入社會，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受人權，應給予
    身心障礙者所需之協助、服務與支持，且此種合理調整為身
    心障礙者應享有之權利，並非恩給；又個人協助之目的在於
    提供身心障礙者在如同無障礙限制之情況下，能自己完成工
    作及活動所需之支持，身心障礙者為達到自立生活所需之所
    有工作及活動均可尋求個人協助。
　⒍關於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障權委員會第5號
    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提到，身心障礙者在過去始終被否認個
    人選擇及控制生活層面之自由，支持服務往往侷限於特定之
    生活安排，社區基礎建設亦非採用通用設計，資源過度投入
    在機構，而非發展建立讓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之可能
    性，其結果便是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只能依賴家庭、被機
    構化，走向孤立及隔絕（第1段參照）。障權公約第19條認
    可所有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可
    以自由選擇及控制其生活。此條文之基礎在於，所有人類擁
    有平等之尊嚴及權利，且所有生命均具有相同價值此一核心
    之人權原則（第2段參照）。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並融入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在本號意見中，對於
    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於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
    服務部分亦詳細說明，個人助理係指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使用
    者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個人助理必須依照身心障礙
    者個別化之標準提供，並由身心障礙者自己掌控，資金配置
    亦應建立在個別需求者之鑑別及不同環境條件之上，並對身
    心障礙者個人化服務不可導致預算編列之減少，或使用者負
    擔之加重〔第16段（d）i參照〕。身心障礙者必須能自由根據
    其生活環境及偏好，選擇對個人助理之掌控程度，即便在作
    為個人助理之僱用者責任已透過契約委外之情況下，身心障
    礙者始終應為關於服務提供任何決定之決策中心，並應隨時
    詢問並尊重其個人偏好，對於個人助理之掌控亦應考量透過
    支持性輔助之可能性〔第16段（d）iv參照〕。
  ⒎國際審查委員會（IRC）於111年8月6日通過之中華民國（臺灣）障權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就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我國在109年開始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專案財源補助，以推動「多元社區生活」服務模式，並發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及多元生活選擇之專案計畫，以幫助社會心理障礙者重返社區生活（第84段參照），但對國家依靠使用財源不穩定之公益彩券回饋金來支持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服務非常有限，不同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協調，且往往忽視服務需求者之願望等情況表示關注（第85段b、c參照），並建議我國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確保協調不同部門與部會之間的支持與服務，包括在轉銜時期，如從教育到就業，或從家庭住宅到個人住宅、確保對自立生活之資金財源不是依靠公益彩券回饋金，而是成為官方預算撥款等（第86段b、e、g參照）。
　⒏準此，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
    個人助理服務時，自當參照前述障權公約規定、一般性意見
    及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之意旨，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協調不
    同部門及部會間之支持與服務，提供其自立生活所需且以其
    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
    之控制，並應根據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
    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適時進行合理調整，以確保所有類別、
    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均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
    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於服務辦法第71條規定「依其需求提
    供24小時服務」之解釋上，亦應以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為
    依歸，尚非得逕為每月提供若干小時服務之上限規定。
　㈢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部分，已為合法之申請：
　⒈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末固記載
    「每月申請個人助理使用時數589小時」，並由原告於申請
    人簽名欄用印（本院卷一第54頁）。
　⒉然通觀原告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全文
    （原證5）之記載，可知原告為系爭申請時，於「四、我想
    改變的事」項下，即表達全天24小時有人力陪伴，改善生活
    品質，達成短、中、長期具體目標之期待生活型態之個人助
    理需求，並於「五、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運用規劃」項下
    之「個人助理協助項目」欄明確表明扣除「二、福利服務的
    使用情形」項下「居家服務使用情形」欄所臚列每月已使用
    衛生局所核定長照服務之詳細時間及項目，以及短期自費人
    力服務之時間及項目後，期望其餘時間皆能有個人助理陪伴
    ，且詳列所需個人助理協助時間及項目等語。足見原告於系
    爭申請時之真意，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部分，係
    申請全日24小時之個人助理服務，應認原告就每月744小時
    個人助理時數之申請部分，於109年6月15日申請時已為合法
    之申請。是被告主張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之744小時個人助
    理時數，屬行政程序階段所未提出之請求事項一節（本院卷
    四第158頁），難認可採。
　㈣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應屬違
    法：
　⒈身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
    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又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28日新北府社秘字第104126
    9998號公告：「本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劃分予本府社會
    局及本市各區公所執行……，均自104年7月24日生效。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劃分予本府社
    會局執行。……附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本府權
    限事項：個人照顧服務，劃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是新北市政府就身權法第50條所定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
    服務事項之權限，業委任被告執行。
　⒉原告因肌肉病變，生活無法自理，全日須他人照顧，並領有
    類別第七類、等級重度之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9年6月15日
    向被告提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系爭申請，案經
    被告委託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原證7）、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
    服務計畫（本院卷一第51頁）、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
    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
    定。
　⒊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所定個人助理時數補助上限
    ，已牴觸母法規定，且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
    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
　⑴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109年補
    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其中就個人助理支持服務部分規
    定：「……陸、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
    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玖、補助經費項目及
    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
    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本院卷一第117、122頁）及「
    ……柒、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
    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壹拾、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
    ……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及補助
    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
    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本院卷
    四第323頁）。其規定個人助理補助以每月一定時數為上限
    ，而非依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求評估結果，已牴觸身權法第
    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71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意旨。
　⑵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係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評估，伊
    甸基金會社工員於109年6月15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
    ，於開案評估表記載：「……肆、綜合評估與處遇計畫（主要
    需求、處遇目標策略）：一、服務使用者狀況（含身心理、
    社會支持評估）摘要：⒈服務對象罹患肌肉萎縮症，目前僅
    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
    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服務對象大多時間
    倚靠客廳木桌（需用右手支撐頭部，如頭部不慎滑落失去支
    撐，服務對象無法自行將頭部仰起、自行調整姿勢），生活
    起居包括進食、如廁、睡眠等多待在此解決。⒉服務對象有
    使用居家服務，目前長照等級為第8級，每月額度為36,180
    元，加上衛生局專簽每年307,920元，平均每月額度為61,84
    0元，服務單位為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伊甸基金會，服務
    項目為：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家環境改善、餐飲服務
    、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協助沐浴、如廁、穿換衣物、
    進食、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上下床、陪同散
    步。⒊服務對象運用現有資源能力良好，可自行聯結社區及
    福利資源，且具有社區生活經驗，對於生活模式有其想法及
    喜好，受限肢體狀況及整體生活作息習慣較難改變，現因肢
    體障礙限制，基本生活所需、社區參與等皆要他人協助。二
    、服務使用者與案家屬期待／需求：服務對象希望透過個人
    助理能夠增加其生活安排自主性，現階段需要24小時有人力
    服務，包括居家陪伴以及夜間陪伴，待身體及精神獲得充分
    休息後，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購物，再逐步拓展自己
    的生活領域，最終目標是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參加藝
    文活動、擔任志工。三、自立生活支持計畫規劃：個人助理
    服務：服務對象24小時皆需有人力服務，依據新北市身心障
    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契約書內容，申請個人助理時數
    補助每月60小時為上限，此60小時提供服務對象於社區自立
    生活必要之協助（居家陪伴、移位、翻身等），個人助理服
    務頻率及內容依據服務對象需求自行規劃運用。……伍、審核
    結果：符合開案資格，予以開案。」等語，被告並於該開案
    評估表末填載：「社會局核定李玟燕君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
    小時」（本院卷一第268-269頁）。
　⑶被告於109年7月27日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
    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
    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等語（
    本院卷一第271頁），亦即否准逾60小時以上之原告申請時
    數。
　⑷被告於109年9月23日派員至原告家中進行原告福利與服務需
    求之訪視評估（乙證45、46、47），經109年9月30日第二階
    段專業團隊審查會議確認，建議原告使用之福利服務項目為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告以109年10月28日函檢送該需求評
    估結果通知予原告（乙證51）。
　⑸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後，迄
    未為任何變動等情，亦據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陳明（本院卷
    四第364頁）在卷。
　⑹由上述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之歷程可
    知，被告所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並非依原告需求評估結果，
    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之自立生活計畫而來，而係被
    告依伊甸基金會社工員之開案評估結果，以及被告109年服
    務計畫之申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補助上限規定，即逕予核定
    ，顯未依法循序踐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
    ，亦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又非依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
    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再由被告審查核定之正當
    程序，已屬違法，此不因被告事後派員至原告家中補進行需
    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並以書面通知原告之
    程序，而可謂該法定程序之欠缺已經補正。
　⒋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
    之申請，亦有裁量怠惰之瑕疵：
　⑴自立生活服務係100年2月1日修正身權法第50條時所新增，開
    辦初期衛福部參酌財政預算及整理資源分配情形，於101年
    起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經費核定表中，敘
    明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60小時、
    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惟103年起於核定表中
    已無再規定上開補助時數上限內容，且因個人助理服務屬地
    方政府主責之法定服務，除中央補助款外，地方政府亦須編
    列相對應自籌款，爰個人助理時數範圍，係由地方政府視其
    財政及整體資源，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其個人
    助理服務個助時數等情，有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
    第1105003417號函（本院卷二第338頁）足憑。
　⑵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之109年
    及111年補助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
    顧服務，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
    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
    案申請為100小時），已如前述。雖能滿足部分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協助需求，有助於落實身心障礙者追求
    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然上開補助計畫之時數配
    置，並非建立在不同類別及等級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之上
    ，尤其對於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
    ，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
    而有24小時人力協助需求之原告而言，上開時數顯然無法滿
    足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每月各項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而使原
    告無法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同樣享有或行使於社區中生
    活之平等權利。
　⑶原告既有自立生活之意願及目標，並先後經被告委託之伊甸
    基金會進行家訪開案評估、被告進行需求評估結果，均經建
    議使用個人助理之支持性服務，並有24小時各項人力協助服
    務之需求，亦如前述。則被告就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核
    定為裁量時，自當參照前述憲法增修條文、身權法及其子法
    、障權公約規定，以及障權公約一般性意見、國家報告審查
    意見等意旨，以原告為主體及決策中心，尊重原告本身意願
    與偏好，盤整、協調各機關提供之福利服務資源（例如已有
    之長照服務資源有無替代性等），評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之
    可行性，並於合理之健康與安全要求下，與原告進行對話，
    彼此協商予以調整之可能性，除非造成過度負擔（此須由被
    告舉證），否則個人助理必須依照原告之個別化標準，並能
    滿足原告自立生活需求之方式提供。經核被告僅以109年補
    助計畫之預算規模，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
    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顯未就上開應審酌之各個面向予以
    衡酌而為適法之裁量，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系爭否准部分既有上開違法情事，訴
    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惟
    因被告除已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外，應再核
    給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助理時數若干，尚待被告踐行應
    行之法定程序，並為適法裁量後決定，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
    作成如聲明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
    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意旨，原告在請求命被告遵
    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至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0號
                                     112年2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玟燕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張錦麗（局長）
訴訟代理人  張藏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申請部分均撤銷。
二、被告就原告民國109年6月15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行政處分。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15日向被告申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訴外人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以109年7月27日新北社障字第1091397870號函，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其中否准核定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部分（下稱系爭否准部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50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下稱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及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下稱核發辦法)第7條等規定，被告所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時數是否足夠，應以該時數能否滿足原告自立生活之各面向實際需求為斷，故被告依法應踐行需求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書面通知原告評估結果，以及由原告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等程序要求，並據此提供原告之個人助理服務。然被告就系爭申請實際上完全未履行上開程序，探求原告之實際需求，即遽然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被告嗣後雖補行需求評估，但仍未完足所有程序缺漏；況且，需求評估與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程序要求，亦不得於處分作成後加以補正，是被告之核定程序顯然牴觸上開規定，具有程序違法瑕疵，應予撤銷。
　⒉原告罹患嚴重肌肉萎縮症，導致肢體癱軟無力，在脖子及腰部支撐力均不足之情況下，平時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移位與肢體擺位、用餐、如廁與洗澡等各項生活所需，原則上必須每小時均有人協助，而個人助理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一環，其所提供之協助應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需求為目標，故個人助理應提供協助之範圍具有高度彈性，而遍及身心障礙者實現自立生活所需之各個面向，原告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之居家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項目受限、時數不足下，依照身權法第50條及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規定為系爭申請，被告本應依原告之自立生活需求，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方符憲法、國際人權公約與身權法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被告僅以自身之財政評估，以僅具行政規則位階之補助辦理109年至110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09年補助計畫）所設定固定不變之補助上限每月60小時，作為核定原告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之唯一依據，無視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指出目前仍存在足夠之預算空間，而得使用於核定失能程度較高之障礙者所需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被告亦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補助辦理111年至112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11年補助計畫)調高個人助理服務時數及補助上限為每月80小時，專案申請每月最高為100小時，迄今仍拒絕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使原告在基本食物及營養需求、睡眠需求、衛生健康需求、身心安全需求及與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醫療服務之需求等面向上，皆明顯未獲得最低限度之滿足，亦未斟酌原告於開案評估過程中所提出有關實現自立生活之實際需求，已構成裁量怠惰，違反身權法及其子法規定，並牴觸憲法第15條生存權及第22條健康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422號解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約）第19條規定，實屬違法，系爭否准部分應予撤銷。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後開請求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應作成再核給原告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84小時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服務辦法第2條第16款及第67條第2項規定及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釋可知，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擁有生活自主決定權而辦理之服務，該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提供個人助理以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及參與社會的人力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之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社會參與，並非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自行決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內容。而身心障礙者所需支持人力並非僅由單一來源滿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係「協助」有自立生活意願及想望之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所無法完成，且符合自立生活計畫合目標之部分事項，並非提供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是原告非由相關機關依客觀事證以為評估決定，僅依其主觀意願，而請求被告核給每月744小時（24小時／日×31日）之個人助理時數，顯然誤解自立生活服務中個人助理服務制度之本旨。
　⒉被告於原告提出系爭申請後，即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訪視評估，填寫開案評估表，並考量原告雖非障礙等級之最高級別，但已為其情形給予最高額度每月時數60小時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嗣被告為再次釐清原告之需求情形，再於109年9月23日進行需求評估調查程序，並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需求評估報告，詳細載明對於原告需求評估之相關因素，且以109年10月28日新北社障字第1092076790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9年10月28日函）在案，足見被告確實有依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對原告進行需求評估。又被告相關資源分配與規劃，係經新北市議會審議完成，並經新北市政府發布後更新為法定預算，自不得再有相關調整，否則即有違法問題。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之個人助理僅係被告眾多社會福利事項中之一項，倘就此採取任由身心障礙者主張並全數滿足之作法，不僅被告自己預算無法支應，亦將排擠其他社會福利給付項目，是被告本於權責，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核屬於法有據。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申請之程序是否合法？有無裁量怠惰之瑕疵？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原證5）、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269頁）、原處分（原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原證1、訴願卷第35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依法作成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與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所作行政處分違法性審查之撤銷訴訟不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時之事實狀態的變更，以及法律審法院裁判時之法律狀態的變更，均應綜合加以考量，以為判斷。裁判基準時決定後，將在此基準時點以前所發生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的變化納入考慮範圍，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身權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主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籌組專業團隊進行需求評估。（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庭經濟情況、照顧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為之。（第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評估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務。（第4項）第1項評估作業得併同前條鑑定作業辦理，有關評估作業與鑑定作業併同辦理事宜、評估專業團隊人員資格條件、評估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5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生活重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輔導。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七、家庭托顧。八、課後照顧。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第51條第2項規定：「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就其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理規範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
　⒊衛福部依身權法第7條第4項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12日修正、104年7月11日起施行之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本法第50條個人照顧服務、第51條家庭照顧者服務及第71條經濟補助需求時，應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服務或進行轉介。（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除另有規定外，應於需求訪談後依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為之。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訪談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如附表一、二。」又衛福部依身權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20日修正之服務辦法第69條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如下：一、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包括個人生活協助服務、財務及時間管理、交通及輔具資訊協助。二、合適住所之協助及提供，包括協助住所租賃、無障礙環境改善。三、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四、健康支持服務，包括保健諮詢、陪同就醫。五、同儕支持。六、社會資源連結及協助，包括就業支持、就學及經濟協助、專業服務。七、其他自立生活相關支持。」第70條第1項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符合各身心障礙類別需求，得視需求由同儕支持員、個人助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之團隊提供服務，並聘專任或特約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第71條規定：「（第1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第2項）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且不得以外籍看護工遴用。」可知，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時，依法應先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且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且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
　⒋障權公約（CRPD）已因障權公約施行法於103年8月20日公布、103年12月3日起施行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參照），適用障權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障權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下稱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參照），包括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建議，對國家報告之審查，以及接受個人申訴之處理等各類意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立法理由參照）。是障權公約於我國具有內國法之效力，各機關於行使其職權時，有適用障權公約之義務；於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亦應力求合乎障權公約人權保障之意旨，是法院於個案中探究基本權利內涵、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時，自得以障權公約之規範意旨、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以及國際審查委員會（IRC）對國家報告之審查意見，作為依據。
　⒌障權公約第1條第1項宗旨規定：「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3條一般原則規定：「本公約之原則是：（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均等；（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第3項規定：「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按：我國官方版本翻譯為合理之對待，宜翻譯為「合理調整」）。」第2條定義規定：「……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合理之對待”（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規定：「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可知，為使身心障礙者能融入社會，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受人權，應給予身心障礙者所需之協助、服務與支持，且此種合理調整為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之權利，並非恩給；又個人協助之目的在於提供身心障礙者在如同無障礙限制之情況下，能自己完成工作及活動所需之支持，身心障礙者為達到自立生活所需之所有工作及活動均可尋求個人協助。
　⒍關於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障權委員會第5號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提到，身心障礙者在過去始終被否認個人選擇及控制生活層面之自由，支持服務往往侷限於特定之生活安排，社區基礎建設亦非採用通用設計，資源過度投入在機構，而非發展建立讓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之可能性，其結果便是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只能依賴家庭、被機構化，走向孤立及隔絕（第1段參照）。障權公約第19條認可所有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及控制其生活。此條文之基礎在於，所有人類擁有平等之尊嚴及權利，且所有生命均具有相同價值此一核心之人權原則（第2段參照）。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在本號意見中，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於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部分亦詳細說明，個人助理係指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使用者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個人助理必須依照身心障礙者個別化之標準提供，並由身心障礙者自己掌控，資金配置亦應建立在個別需求者之鑑別及不同環境條件之上，並對身心障礙者個人化服務不可導致預算編列之減少，或使用者負擔之加重〔第16段（d）i參照〕。身心障礙者必須能自由根據其生活環境及偏好，選擇對個人助理之掌控程度，即便在作為個人助理之僱用者責任已透過契約委外之情況下，身心障礙者始終應為關於服務提供任何決定之決策中心，並應隨時詢問並尊重其個人偏好，對於個人助理之掌控亦應考量透過支持性輔助之可能性〔第16段（d）iv參照〕。
  ⒎國際審查委員會（IRC）於111年8月6日通過之中華民國（臺灣）障權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就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我國在109年開始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專案財源補助，以推動「多元社區生活」服務模式，並發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及多元生活選擇之專案計畫，以幫助社會心理障礙者重返社區生活（第84段參照），但對國家依靠使用財源不穩定之公益彩券回饋金來支持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服務非常有限，不同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協調，且往往忽視服務需求者之願望等情況表示關注（第85段b、c參照），並建議我國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確保協調不同部門與部會之間的支持與服務，包括在轉銜時期，如從教育到就業，或從家庭住宅到個人住宅、確保對自立生活之資金財源不是依靠公益彩券回饋金，而是成為官方預算撥款等（第86段b、e、g參照）。
　⒏準此，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服務時，自當參照前述障權公約規定、一般性意見及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之意旨，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協調不同部門及部會間之支持與服務，提供其自立生活所需且以其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之控制，並應根據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適時進行合理調整，以確保所有類別、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均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於服務辦法第71條規定「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之解釋上，亦應以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為依歸，尚非得逕為每月提供若干小時服務之上限規定。
　㈢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部分，已為合法之申請：
　⒈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末固記載「每月申請個人助理使用時數589小時」，並由原告於申請人簽名欄用印（本院卷一第54頁）。
　⒉然通觀原告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全文（原證5）之記載，可知原告為系爭申請時，於「四、我想改變的事」項下，即表達全天24小時有人力陪伴，改善生活品質，達成短、中、長期具體目標之期待生活型態之個人助理需求，並於「五、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運用規劃」項下之「個人助理協助項目」欄明確表明扣除「二、福利服務的使用情形」項下「居家服務使用情形」欄所臚列每月已使用衛生局所核定長照服務之詳細時間及項目，以及短期自費人力服務之時間及項目後，期望其餘時間皆能有個人助理陪伴，且詳列所需個人助理協助時間及項目等語。足見原告於系爭申請時之真意，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部分，係申請全日24小時之個人助理服務，應認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之申請部分，於109年6月15日申請時已為合法之申請。是被告主張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之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屬行政程序階段所未提出之請求事項一節（本院卷四第158頁），難認可採。
　㈣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應屬違法：
　⒈身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又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28日新北府社秘字第1041269998號公告：「本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及本市各區公所執行……，均自104年7月24日生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執行。……附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本府權限事項：個人照顧服務，劃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是新北市政府就身權法第50條所定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事項之權限，業委任被告執行。
　⒉原告因肌肉病變，生活無法自理，全日須他人照顧，並領有類別第七類、等級重度之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提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原證7）、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本院卷一第51頁）、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⒊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所定個人助理時數補助上限，已牴觸母法規定，且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
　⑴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其中就個人助理支持服務部分規定：「……陸、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玖、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本院卷一第117、122頁）及「……柒、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壹拾、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及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本院卷四第323頁）。其規定個人助理補助以每月一定時數為上限，而非依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求評估結果，已牴觸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71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意旨。
　⑵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係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評估，伊甸基金會社工員於109年6月15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於開案評估表記載：「……肆、綜合評估與處遇計畫（主要需求、處遇目標策略）：一、服務使用者狀況（含身心理、社會支持評估）摘要：⒈服務對象罹患肌肉萎縮症，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服務對象大多時間倚靠客廳木桌（需用右手支撐頭部，如頭部不慎滑落失去支撐，服務對象無法自行將頭部仰起、自行調整姿勢），生活起居包括進食、如廁、睡眠等多待在此解決。⒉服務對象有使用居家服務，目前長照等級為第8級，每月額度為36,180元，加上衛生局專簽每年307,920元，平均每月額度為61,840元，服務單位為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伊甸基金會，服務項目為：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家環境改善、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協助沐浴、如廁、穿換衣物、進食、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上下床、陪同散步。⒊服務對象運用現有資源能力良好，可自行聯結社區及福利資源，且具有社區生活經驗，對於生活模式有其想法及喜好，受限肢體狀況及整體生活作息習慣較難改變，現因肢體障礙限制，基本生活所需、社區參與等皆要他人協助。二、服務使用者與案家屬期待／需求：服務對象希望透過個人助理能夠增加其生活安排自主性，現階段需要24小時有人力服務，包括居家陪伴以及夜間陪伴，待身體及精神獲得充分休息後，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購物，再逐步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最終目標是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參加藝文活動、擔任志工。三、自立生活支持計畫規劃：個人助理服務：服務對象24小時皆需有人力服務，依據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契約書內容，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60小時為上限，此60小時提供服務對象於社區自立生活必要之協助（居家陪伴、移位、翻身等），個人助理服務頻率及內容依據服務對象需求自行規劃運用。……伍、審核結果：符合開案資格，予以開案。」等語，被告並於該開案評估表末填載：「社會局核定李玟燕君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本院卷一第268-269頁）。
　⑶被告於109年7月27日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等語（本院卷一第271頁），亦即否准逾60小時以上之原告申請時數。
　⑷被告於109年9月23日派員至原告家中進行原告福利與服務需求之訪視評估（乙證45、46、47），經109年9月30日第二階段專業團隊審查會議確認，建議原告使用之福利服務項目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告以109年10月28日函檢送該需求評估結果通知予原告（乙證51）。
　⑸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後，迄未為任何變動等情，亦據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陳明（本院卷四第364頁）在卷。
　⑹由上述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之歷程可知，被告所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並非依原告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之自立生活計畫而來，而係被告依伊甸基金會社工員之開案評估結果，以及被告109年服務計畫之申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補助上限規定，即逕予核定，顯未依法循序踐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亦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又非依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再由被告審查核定之正當程序，已屬違法，此不因被告事後派員至原告家中補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並以書面通知原告之程序，而可謂該法定程序之欠缺已經補正。
　⒋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亦有裁量怠惰之瑕疵：
　⑴自立生活服務係100年2月1日修正身權法第50條時所新增，開辦初期衛福部參酌財政預算及整理資源分配情形，於101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經費核定表中，敘明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60小時、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惟103年起於核定表中已無再規定上開補助時數上限內容，且因個人助理服務屬地方政府主責之法定服務，除中央補助款外，地方政府亦須編列相對應自籌款，爰個人助理時數範圍，係由地方政府視其財政及整體資源，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其個人助理服務個助時數等情，有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本院卷二第338頁）足憑。
　⑵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之109年及111年補助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已如前述。雖能滿足部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協助需求，有助於落實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然上開補助計畫之時數配置，並非建立在不同類別及等級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之上，尤其對於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而有24小時人力協助需求之原告而言，上開時數顯然無法滿足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每月各項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而使原告無法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同樣享有或行使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
　⑶原告既有自立生活之意願及目標，並先後經被告委託之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開案評估、被告進行需求評估結果，均經建議使用個人助理之支持性服務，並有24小時各項人力協助服務之需求，亦如前述。則被告就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核定為裁量時，自當參照前述憲法增修條文、身權法及其子法、障權公約規定，以及障權公約一般性意見、國家報告審查意見等意旨，以原告為主體及決策中心，尊重原告本身意願與偏好，盤整、協調各機關提供之福利服務資源（例如已有之長照服務資源有無替代性等），評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之可行性，並於合理之健康與安全要求下，與原告進行對話，彼此協商予以調整之可能性，除非造成過度負擔（此須由被告舉證），否則個人助理必須依照原告之個別化標準，並能滿足原告自立生活需求之方式提供。經核被告僅以109年補助計畫之預算規模，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顯未就上開應審酌之各個面向予以衡酌而為適法之裁量，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系爭否准部分既有上開違法情事，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惟因被告除已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外，應再核給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助理時數若干，尚待被告踐行應行之法定程序，並為適法裁量後決定，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作成如聲明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意旨，原告在請求命被告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60號
                                     112年2月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玟燕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代  表  人  張錦麗（局長）
訴訟代理人  張藏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原告不服新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申請部分均撤銷。
二、被告就原告民國109年6月15日之申請，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行政處分。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15日向被告申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訴外人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以109年7月27日新北社障字第1091397870號函，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下稱原處分）。原告就其中否准核定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逾60小時部分（下稱系爭否准部分）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以109年11月16日新北府訴決字第1091640296號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第50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下稱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及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下稱核發辦法)第7條等規定，被告所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時數是否足夠，應以該時數能否滿足原告自立生活之各面向實際需求為斷，故被告依法應踐行需求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書面通知原告評估結果，以及由原告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等程序要求，並據此提供原告之個人助理服務。然被告就系爭申請實際上完全未履行上開程序，探求原告之實際需求，即遽然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被告嗣後雖補行需求評估，但仍未完足所有程序缺漏；況且，需求評估與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程序要求，亦不得於處分作成後加以補正，是被告之核定程序顯然牴觸上開規定，具有程序違法瑕疵，應予撤銷。
　⒉原告罹患嚴重肌肉萎縮症，導致肢體癱軟無力，在脖子及腰部支撐力均不足之情況下，平時必須仰賴他人協助移位與肢體擺位、用餐、如廁與洗澡等各項生活所需，原則上必須每小時均有人協助，而個人助理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一環，其所提供之協助應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需求為目標，故個人助理應提供協助之範圍具有高度彈性，而遍及身心障礙者實現自立生活所需之各個面向，原告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下稱衛生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之居家照顧服務（下稱長照服務）項目受限、時數不足下，依照身權法第50條及服務辦法第69條至第71條規定為系爭申請，被告本應依原告之自立生活需求，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方符憲法、國際人權公約與身權法相關規定之立法意旨，被告僅以自身之財政評估，以僅具行政規則位階之補助辦理109年至110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09年補助計畫）所設定固定不變之補助上限每月60小時，作為核定原告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之唯一依據，無視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指出目前仍存在足夠之預算空間，而得使用於核定失能程度較高之障礙者所需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被告亦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補助辦理111年至112年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下稱111年補助計畫)調高個人助理服務時數及補助上限為每月80小時，專案申請每月最高為100小時，迄今仍拒絕提供滿足原告最低限度生存及健康需求之個人助理服務時數，使原告在基本食物及營養需求、睡眠需求、衛生健康需求、身心安全需求及與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醫療服務之需求等面向上，皆明顯未獲得最低限度之滿足，亦未斟酌原告於開案評估過程中所提出有關實現自立生活之實際需求，已構成裁量怠惰，違反身權法及其子法規定，並牴觸憲法第15條生存權及第22條健康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422號解釋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障權公約）第19條規定，實屬違法，系爭否准部分應予撤銷。
  ㈡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後開請求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應作成再核給原告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84小時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依服務辦法第2條第16款及第67條第2項規定及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釋可知，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係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擁有生活自主決定權而辦理之服務，該服務依照身心障礙者需求，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與同儕支持員共同擬定自立生活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後，提供個人助理以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居住、生活及參與社會的人力協助，並協助社會資源之連結，以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社會參與，並非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自行決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內容。而身心障礙者所需支持人力並非僅由單一來源滿足，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係「協助」有自立生活意願及想望之身心障礙者因障礙所無法完成，且符合自立生活計畫合目標之部分事項，並非提供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是原告非由相關機關依客觀事證以為評估決定，僅依其主觀意願，而請求被告核給每月744小時（24小時／日×31日）之個人助理時數，顯然誤解自立生活服務中個人助理服務制度之本旨。
　⒉被告於原告提出系爭申請後，即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訪視評估，填寫開案評估表，並考量原告雖非障礙等級之最高級別，但已為其情形給予最高額度每月時數60小時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嗣被告為再次釐清原告之需求情形，再於109年9月23日進行需求評估調查程序，並製作身心障礙者福利與需求評估報告，詳細載明對於原告需求評估之相關因素，且以109年10月28日新北社障字第1092076790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9年10月28日函）在案，足見被告確實有依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對原告進行需求評估。又被告相關資源分配與規劃，係經新北市議會審議完成，並經新北市政府發布後更新為法定預算，自不得再有相關調整，否則即有違法問題。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之個人助理僅係被告眾多社會福利事項中之一項，倘就此採取任由身心障礙者主張並全數滿足之作法，不僅被告自己預算無法支應，亦將排擠其他社會福利給付項目，是被告本於權責，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核屬於法有據。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申請之程序是否合法？有無裁量怠惰之瑕疵？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上開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原證5）、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269頁）、原處分（原證2）、訴願決定及送達證書（原證1、訴願卷第35頁）可查，堪信為真。 
  ㈡應適用的法令及法理的說明：
　⒈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行政法院係針對「法院裁判時原告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依法作成判斷。其判斷基準時點，與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所作行政處分違法性審查之撤銷訴訟不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僅以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時之事實狀態的變更，以及法律審法院裁判時之法律狀態的變更，均應綜合加以考量，以為判斷。裁判基準時決定後，將在此基準時點以前所發生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的變化納入考慮範圍，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又身權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取得衛生主管機關所核轉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籌組專業團隊進行需求評估。（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程度、家庭經濟情況、照顧服務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會參與需求等因素為之。（第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設籍於轄區內依前項評估合於規定者，應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務。（第4項）第1項評估作業得併同前條鑑定作業辦理，有關評估作業與鑑定作業併同辦理事宜、評估專業團隊人員資格條件、評估工具、作業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第5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一、居家照顧。二、生活重建。三、心理重建。四、社區居住。五、婚姻及生育輔導。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七、家庭托顧。八、課後照顧。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第51條第2項規定：「前條及前項之服務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就其內容、實施方式、服務人員之資格、訓練及管理規範等事項，訂定辦法管理之。」
　⒊衛福部依身權法第7條第4項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12日修正、104年7月11日起施行之核發辦法第7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本法第50條個人照顧服務、第51條家庭照顧者服務及第71條經濟補助需求時，應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服務或進行轉介。（第2項）前項需求評估，除另有規定外，應於需求訪談後依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為之。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訪談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標準表如附表一、二。」又衛福部依身權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授權規定，於104年5月20日修正之服務辦法第69條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如下：一、自立生活能力增進及支持，包括個人生活協助服務、財務及時間管理、交通及輔具資訊協助。二、合適住所之協助及提供，包括協助住所租賃、無障礙環境改善。三、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四、健康支持服務，包括保健諮詢、陪同就醫。五、同儕支持。六、社會資源連結及協助，包括就業支持、就學及經濟協助、專業服務。七、其他自立生活相關支持。」第70條第1項規定：「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符合各身心障礙類別需求，得視需求由同儕支持員、個人助理、服務督導、社會工作人員所組成之團隊提供服務，並聘專任或特約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第71條規定：「（第1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第2項）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且不得以外籍看護工遴用。」可知，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時，依法應先進行需求評估，並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且應依需求評估結果，由身心障礙者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建立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方式，協助其實現自主生活時所需之各項人力協助，並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且個人助理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於活動與社會參與中所需之協助。
　⒋障權公約（CRPD）已因障權公約施行法於103年8月20日公布、103年12月3日起施行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障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參照），適用障權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障權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下稱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參照），包括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建議，對國家報告之審查，以及接受個人申訴之處理等各類意見（障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立法理由參照）。是障權公約於我國具有內國法之效力，各機關於行使其職權時，有適用障權公約之義務；於法律之適用及解釋上，亦應力求合乎障權公約人權保障之意旨，是法院於個案中探究基本權利內涵、審查行政處分合法性時，自得以障權公約之規範意旨、障權委員會對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以及國際審查委員會（IRC）對國家報告之審查意見，作為依據。
　⒌障權公約第1條第1項宗旨規定：「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3條一般原則規定：「本公約之原則是：（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均等；（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第3項規定：「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按：我國官方版本翻譯為合理之對待，宜翻譯為「合理調整」）。」第2條定義規定：「……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合理之對待”（合理調整）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規定：「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可知，為使身心障礙者能融入社會，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受人權，應給予身心障礙者所需之協助、服務與支持，且此種合理調整為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之權利，並非恩給；又個人協助之目的在於提供身心障礙者在如同無障礙限制之情況下，能自己完成工作及活動所需之支持，身心障礙者為達到自立生活所需之所有工作及活動均可尋求個人協助。
　⒍關於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障權委員會第5號一般性意見開宗明義提到，身心障礙者在過去始終被否認個人選擇及控制生活層面之自由，支持服務往往侷限於特定之生活安排，社區基礎建設亦非採用通用設計，資源過度投入在機構，而非發展建立讓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於社區之可能性，其結果便是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只能依賴家庭、被機構化，走向孤立及隔絕（第1段參照）。障權公約第19條認可所有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可以自由選擇及控制其生活。此條文之基礎在於，所有人類擁有平等之尊嚴及權利，且所有生命均具有相同價值此一核心之人權原則（第2段參照）。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在本號意見中，對於實現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並融入於社區極為重要之個人助理服務部分亦詳細說明，個人助理係指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使用者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個人助理必須依照身心障礙者個別化之標準提供，並由身心障礙者自己掌控，資金配置亦應建立在個別需求者之鑑別及不同環境條件之上，並對身心障礙者個人化服務不可導致預算編列之減少，或使用者負擔之加重〔第16段（d）i參照〕。身心障礙者必須能自由根據其生活環境及偏好，選擇對個人助理之掌控程度，即便在作為個人助理之僱用者責任已透過契約委外之情況下，身心障礙者始終應為關於服務提供任何決定之決策中心，並應隨時詢問並尊重其個人偏好，對於個人助理之掌控亦應考量透過支持性輔助之可能性〔第16段（d）iv參照〕。
  ⒎國際審查委員會（IRC）於111年8月6日通過之中華民國（臺灣）障權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就障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我國在109年開始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專案財源補助，以推動「多元社區生活」服務模式，並發展提供自立生活指引及多元生活選擇之專案計畫，以幫助社會心理障礙者重返社區生活（第84段參照），但對國家依靠使用財源不穩定之公益彩券回饋金來支持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服務非常有限，不同部門之間沒有進行協調，且往往忽視服務需求者之願望等情況表示關注（第85段b、c參照），並建議我國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確保協調不同部門與部會之間的支持與服務，包括在轉銜時期，如從教育到就業，或從家庭住宅到個人住宅、確保對自立生活之資金財源不是依靠公益彩券回饋金，而是成為官方預算撥款等（第86段b、e、g參照）。
　⒏準此，地方主管機關在核定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服務時，自當參照前述障權公約規定、一般性意見及國家報告審查意見之意旨，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協調不同部門及部會間之支持與服務，提供其自立生活所需且以其個人為導向之人力支持服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之控制，並應根據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適時進行合理調整，以確保所有類別、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均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此於服務辦法第71條規定「依其需求提供24小時服務」之解釋上，亦應以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為依歸，尚非得逕為每月提供若干小時服務之上限規定。
　㈢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部分，已為合法之申請：
　⒈原告之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末固記載「每月申請個人助理使用時數589小時」，並由原告於申請人簽名欄用印（本院卷一第54頁）。
　⒉然通觀原告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全文（原證5）之記載，可知原告為系爭申請時，於「四、我想改變的事」項下，即表達全天24小時有人力陪伴，改善生活品質，達成短、中、長期具體目標之期待生活型態之個人助理需求，並於「五、個人助理／同儕支持員運用規劃」項下之「個人助理協助項目」欄明確表明扣除「二、福利服務的使用情形」項下「居家服務使用情形」欄所臚列每月已使用衛生局所核定長照服務之詳細時間及項目，以及短期自費人力服務之時間及項目後，期望其餘時間皆能有個人助理陪伴，且詳列所需個人助理協助時間及項目等語。足見原告於系爭申請時之真意，就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個人助理部分，係申請全日24小時之個人助理服務，應認原告就每月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之申請部分，於109年6月15日申請時已為合法之申請。是被告主張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之744小時個人助理時數，屬行政程序階段所未提出之請求事項一節（本院卷四第158頁），難認可採。
　㈣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應屬違法：
　⒈身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又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28日新北府社秘字第1041269998號公告：「本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主管機關權限，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及本市各區公所執行……，均自104年7月24日生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劃分予本府社會局執行。……附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本府權限事項：個人照顧服務，劃分機關：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是新北市政府就身權法第50條所定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事項之權限，業委任被告執行。
　⒉原告因肌肉病變，生活無法自理，全日須他人照顧，並領有類別第七類、等級重度之身心障礙證明，且於109年6月15日向被告提出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系爭申請，案經被告委託伊甸基金會於同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原證7）、109年6月15日自立生活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本院卷一第51頁）、伊甸基金會109年6月15日開案評估表（本院卷一第263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⒊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所定個人助理時數補助上限，已牴觸母法規定，且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並未踐行法定程序：
　⑴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109年補助計畫及111年補助計畫，其中就個人助理支持服務部分規定：「……陸、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玖、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本院卷一第117、122頁）及「……柒、服務事項：……二、服務對象：……㈢……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壹拾、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五、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㈢申請個人助理時數及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本院卷四第323頁）。其規定個人助理補助以每月一定時數為上限，而非依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求評估結果，已牴觸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71條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意旨。
　⑵被告就原告之系爭申請係委託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評估，伊甸基金會社工員於109年6月15日至原告家中進行家訪評估後，於開案評估表記載：「……肆、綜合評估與處遇計畫（主要需求、處遇目標策略）：一、服務使用者狀況（含身心理、社會支持評估）摘要：⒈服務對象罹患肌肉萎縮症，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服務對象大多時間倚靠客廳木桌（需用右手支撐頭部，如頭部不慎滑落失去支撐，服務對象無法自行將頭部仰起、自行調整姿勢），生活起居包括進食、如廁、睡眠等多待在此解決。⒉服務對象有使用居家服務，目前長照等級為第8級，每月額度為36,180元，加上衛生局專簽每年307,920元，平均每月額度為61,840元，服務單位為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伊甸基金會，服務項目為：換洗衣物之洗濯與修補、居家環境改善、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協助沐浴、如廁、穿換衣物、進食、服藥、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上下床、陪同散步。⒊服務對象運用現有資源能力良好，可自行聯結社區及福利資源，且具有社區生活經驗，對於生活模式有其想法及喜好，受限肢體狀況及整體生活作息習慣較難改變，現因肢體障礙限制，基本生活所需、社區參與等皆要他人協助。二、服務使用者與案家屬期待／需求：服務對象希望透過個人助理能夠增加其生活安排自主性，現階段需要24小時有人力服務，包括居家陪伴以及夜間陪伴，待身體及精神獲得充分休息後，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購物，再逐步拓展自己的生活領域，最終目標是能穩定由個人助理陪同外出參加藝文活動、擔任志工。三、自立生活支持計畫規劃：個人助理服務：服務對象24小時皆需有人力服務，依據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契約書內容，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60小時為上限，此60小時提供服務對象於社區自立生活必要之協助（居家陪伴、移位、翻身等），個人助理服務頻率及內容依據服務對象需求自行規劃運用。……伍、審核結果：符合開案資格，予以開案。」等語，被告並於該開案評估表末填載：「社會局核定李玟燕君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本院卷一第268-269頁）。
　⑶被告於109年7月27日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容略以：「㈠個人助理每月核定時數60小時。㈡同儕支持服務。㈢原告福利身分別為為低收入戶，於每月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內全額補助個人助理服務費用。」等語（本院卷一第271頁），亦即否准逾60小時以上之原告申請時數。
　⑷被告於109年9月23日派員至原告家中進行原告福利與服務需求之訪視評估（乙證45、46、47），經109年9月30日第二階段專業團隊審查會議確認，建議原告使用之福利服務項目為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被告以109年10月28日函檢送該需求評估結果通知予原告（乙證51）。
　⑸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後，迄未為任何變動等情，亦據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陳明（本院卷四第364頁）在卷。
　⑹由上述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之歷程可知，被告所核定之個人助理時數並非依原告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之自立生活計畫而來，而係被告依伊甸基金會社工員之開案評估結果，以及被告109年服務計畫之申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補助上限規定，即逕予核定，顯未依法循序踐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亦未以書面通知原告，又非依需求評估結果，由原告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訂自立生活計畫，再由被告審查核定之正當程序，已屬違法，此不因被告事後派員至原告家中補進行需求評估、籌組專業團隊確認評估結果，並以書面通知原告之程序，而可謂該法定程序之欠缺已經補正。
　⒋被告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亦有裁量怠惰之瑕疵：
　⑴自立生活服務係100年2月1日修正身權法第50條時所新增，開辦初期衛福部參酌財政預算及整理資源分配情形，於101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試辦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之經費核定表中，敘明個人助理支持服務費極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60小時、中重度失能者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惟103年起於核定表中已無再規定上開補助時數上限內容，且因個人助理服務屬地方政府主責之法定服務，除中央補助款外，地方政府亦須編列相對應自籌款，爰個人助理時數範圍，係由地方政府視其財政及整體資源，依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結果，核定其個人助理服務個助時數等情，有衛福部110年10月20日衛授家字第1105003417號函（本院卷二第338頁）足憑。
　⑵被告為辦理身權法第50條第9款及服務辦法第9章所定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依身心障礙福利經費分配額度訂定之109年及111年補助計畫規定服務對象同時段不得重複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申請個人助理時數補助每月以60小時為上限（嗣於111年11月28日修訂111年補助計畫，放寬上限為80小時，專案申請為100小時），已如前述。雖能滿足部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協助需求，有助於落實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及融入社區之平等權利，然上開補助計畫之時數配置，並非建立在不同類別及等級身心障礙者之個別需求之上，尤其對於目前僅剩手部有些微力氣，頭部以及手腳皆無力，無法自己起身、行動，一切生活所需皆須透過他人協助，而有24小時人力協助需求之原告而言，上開時數顯然無法滿足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每月各項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而使原告無法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同樣享有或行使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
　⑶原告既有自立生活之意願及目標，並先後經被告委託之伊甸基金會進行家訪開案評估、被告進行需求評估結果，均經建議使用個人助理之支持性服務，並有24小時各項人力協助服務之需求，亦如前述。則被告就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核定為裁量時，自當參照前述憲法增修條文、身權法及其子法、障權公約規定，以及障權公約一般性意見、國家報告審查意見等意旨，以原告為主體及決策中心，尊重原告本身意願與偏好，盤整、協調各機關提供之福利服務資源（例如已有之長照服務資源有無替代性等），評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之可行性，並於合理之健康與安全要求下，與原告進行對話，彼此協商予以調整之可能性，除非造成過度負擔（此須由被告舉證），否則個人助理必須依照原告之個別化標準，並能滿足原告自立生活需求之方式提供。經核被告僅以109年補助計畫之預算規模，核定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為60小時而否准逾此時數之申請，顯未就上開應審酌之各個面向予以衡酌而為適法之裁量，即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㈤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系爭否准部分既有上開違法情事，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惟因被告除已核給原告之個人助理每月時數60小時外，應再核給原告自立生活所需之個人助理時數若干，尚待被告踐行應行之法定程序，並為適法裁量後決定，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作成如聲明2所示之行政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意旨，原告在請求命被告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楊坤樵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虹儒 



